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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3 年春季学期学生返校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:

根据教育部、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春季学期开学工作的

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按照“分期分批、错时错峰”

原则组织学生返校，现就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返校批次安排

我校2023年春季学期学生返校分3个批次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返校日期 二级学院 返校年级、班级

2 月 17 日

（周五）
参与开学报到接待工作的学生 19-22 年级各班

2 月 18 日

（周六）

信工院、电工院、环科院、食科

院、音乐学院、美术学院、体育

学院

19-22 年级各班

2 月 19 日

（周日）

教师院、幼师院、文学院、外语

院、商学院、旅社院、马院
19-22 年级各班

2 月 19 日

（周日）
新传院（莫愁校区） 19-22 年级各班

备注：（1）2 月 19 日全天安排 2022 级第一次转专业考试，请申请

转专业通过资格审核的学生做好复习迎考和提前一天到校的准备；

（2）在境内的留学生和联合培养研究生，参照对应学院的报到时间

返校报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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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返校申请条件

1.全体学生做好自我健康监测，返校前须至少连续 7 天，

开展每日体温测量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临床症状观察等健

康自测，并在学校“今日校园”平台进行健康打卡；学生于返

校前 3 天，在“今日校园”的“返校申请”上提出申请，经所

在学院审批同意后方可来校报到。

2.如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学生，暂缓返校：抗原或者核酸检

测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，且仍未治愈转阴的；返校前 7 天内

有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咽痛、肌痛、嗅觉或味觉减退、腹泻、

流涕、鼻塞、结膜炎等症状且未经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排除新

冠病毒感染的。

所有暂缓返校的学生，需提前向所在学院办理请假手续，

学校将结合实际情况，通过线上授课等方式保障学生完成开学

后的学习任务。
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

1.学生返校申请和审核工作由各学院具体负责，并严格按

照学校要求组织开展返校工作。因疫情、交通等原因不能按要

求在规定时间内返校的同学，需提前与辅导员联系，履行请假

审批手续。

2.各学院于 2 月 7 日起，在保护好学生个人隐私的前提下

做好健康信息排查，全面摸排学生疫苗接种、感染病毒、心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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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、患有基础疾病和身体健康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底数，做好

开学前学生“一人一档”健康信息档案。

3.原则上学生不提前返校。2 月 10 日起，确因特殊情况需

要提前返校的学生，凭返校前 7 天内健康监测证明提出申请，

经所在学院同意，报学生工作处备案后方能返校，学院做好相

关管理工作。

4.各学院要教育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坚持戴口罩、勤洗

手等良好卫生习惯，加强身体锻炼，提升学生防病意识、自我

防护能力和健康素养。

5.返校前，建议符合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或接种加强针条件

的学生，积极有序接种疫苗，并继续注意个人防护。

6.其他有关学生返校报到及返校后的日常生活、学习等管

理要求，另行通知。

学生工作组

2023 年 2 月 7 日


